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2

2021年 4 月 8 日 星期四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４

证券简称：民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０７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３３４６

号）核准，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４６

，

９１３

，

５８０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价格为

１２．１５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５６９

，

９９９

，

９９７．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９

，

５２９

，

９９９．９６

元（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

５６０

，

４６９

，

９９７．０４

元。

上述资金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

日全部到位，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已对本次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

日出具了《验资

报告》中兴华验字（

２０２１

）第

０１００２６

号。

二、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及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２

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２０２０

年修订）》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设立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并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蓬莱支行、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公司

全资子公司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蓬莱支行、

国信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潍坊民和食品

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邑市支行、国信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署日， 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开立和存放金额

如下：

序号 账户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

开户银行

专户账户 专户金额（元） 对应募投项目

１

山东民和牧业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烟台

蓬莱支行

１５３６０１０１０４０８９９９９９ ５６１

，

４４９

，

９９７．０４

年存栏

８０

万套

父母代肉种鸡

养殖园区项目、

年孵化

１

亿只商

品代肉雏鸡孵

化厂建设项目

２

蓬莱民和食品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烟台

蓬莱支行

１５３６０１０１０４８９９９９９９ ０．００

民和食品

３

万吨

熟食制品加工

项目

３

潍坊民和食品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昌邑

市支行

１５４１９８０１０４０６９９９９９ ０．００

潍坊民和

３

万吨

肉制品加工项

目

合计

－ － － ５６１

，

４４９

，

９９７．０４ －

注：专户金额和募集资金净额差额部分为尚未扣除的发行费用。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蓬莱支行与国信证券签订的《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以下甲方为本公司，乙方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蓬莱支行，丙方

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

甲方年存栏

８０

万套父母代肉种鸡养殖园区项目、年孵化

１

亿只商品代肉雏鸡孵化

厂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若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

募集资金， 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

行管理或者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甲方以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原则应购买乙方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若

甲方以募集资金购买其他机构理财产品的， 甲方应要求理财产品发行机构与甲

方及丙方共同签署《理财产品（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２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３

、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

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２０２０

年修订）》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

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

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

一次现场检查。

４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陈振瑜、姜志刚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

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

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

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５

、乙方按月（每月

１０

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

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６

、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

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和电子邮件通知丙方，同时提供

专户的支出清单。

７

、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

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８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

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

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９

、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

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解除。

１０

、本协议一式捌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

会山东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二）公司、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蓬莱支

行与国信证券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以下甲方一为本公司，甲方二为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甲方一与甲方二合

称为甲方，乙方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蓬莱支行，丙方为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二

３

万吨熟食

制品加工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若甲方以存单方式存

放募集资金， 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

进行管理或者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甲方以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原则应购买乙方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若

甲方以募集资金购买其他机构理财产品的， 甲方应要求理财产品发行机构与甲

方及丙方共同签署《理财产品（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２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３

、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

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２０２０

年修订）》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

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

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

一次现场检查。

４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陈振瑜 、姜志刚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

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

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

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５

、乙方按月（每月

１０

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

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６

、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

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

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７

、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

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８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

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

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９

、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

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解除。

１０

、本协议一式捌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

会山东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三）公司、潍坊民和食品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邑市支行

与国信证券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以下甲方一为本公司，甲方二为潍坊民和食品有限公司，甲方一与甲方二合

称为甲方，乙方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邑市支行，丙方为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二

３

万吨熟食

制品加工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若甲方以存单方式存

放募集资金， 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

进行管理或者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甲方以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原则应购买乙方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若

甲方以募集资金购买其他机构理财产品的， 甲方应要求理财产品发行机构与甲

方及丙方共同签署《理财产品（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２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３

、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

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２０２０

年修订）》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

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

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

一次现场检查。

４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陈振瑜 、姜志刚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

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

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

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５

、乙方按月（每月

１０

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

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６

、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

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

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７

、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

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８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

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

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９

、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

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解除。

１０

、本协议一式捌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

会山东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四、备查文件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验资报告》中兴华验字（

２０２１

）第

０１００２６

号；

２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蓬莱支行、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３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蓬莱民和食品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烟台蓬莱支行、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４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潍坊民和食品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昌邑市支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６１９

股票简称：中曼石油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１９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５

日以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７

日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江山路

３９９８

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并表决的监事

３

名，实际参加会议并表决的监事

３

名，会议

由监事会主席杨红敏女士主持，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通知、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决议有

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２１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

见及公示情况的议案》

监事会发表的审核意见及对公示情况的说明如下：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等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根据《管

理办法》规定，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拟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进行了核查，相

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如下：

（一）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

公示内容：《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名单》

公示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６

日

公示方式：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公司企业微信和

ＯＡ

系统进行了公示。

公示结果：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的核查情况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或子

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 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或子公司担任的职务及其任职文件

等。

（三）监事会审核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拟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的公示情况并

结合监事会的核查结果，监事会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１

、列入本次《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激励计划

（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２

、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３

、激励对象均为公司实施本计划时在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任职的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人员，与《激励计划（草案）》所确定的激励对象范围相符；

４

、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下述任一情形：

（

１

）最近

１２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

２

）最近

１２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

３

）最近

１２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

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

４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５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

６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５

、激励对象中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

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６

、激励对象不存在被禁止参与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

法、有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００２

证券简称：宏昌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２１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内容：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长

林瑞荣、董事

／

总经理江胜宗、董事

／

副总经理林仁宗拟自本公告之日起

６

个月内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本公司

Ａ

股社会公众股份（以下简称“公

司股份”）。 林瑞荣、江胜宗本次增持每人金额将不少于人民币

８０

万元，不超过人

民币

１５０

万元；林仁宗本次增持金额将不少于人民币

２０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

万

元，增持所需资金为自有资金。

●

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并根据

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

增持计划的风险提示：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发生变

化等因素，导致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可能存在因增持资金未能及时到位，导致

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实施的风险。

近日，公司收到董事长林瑞荣、董事

／

总经理江胜宗、董事

／

副总经理林仁宗自

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通知，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

值的认可， 上述人员计划自本公告日起

６

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

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１．

增持主体的名称：公司董事长林瑞荣、董事

／

总经理江胜宗、董事

／

副总经

理林仁宗。

２．

增持主体持有股份的数量、持股比例。

序号 增持主体名称 持有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 取得方式

１

林瑞荣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６６

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２

江胜宗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６６

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３

林仁宗

４０５

，

０００ ０．０４４

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合计

１

，

６０５

，

０００ ０．１７６％ －

３．

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之前十二个月内未披露过增持计划。

二、 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１．

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增持对象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

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

２．

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林瑞荣、江胜宗本次增持每人金额将不少于人

民币

８０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０

万元；林仁宗本次增持金额将不少于人民币

２０

万

元，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

万元，增持所需资金为自有资金。

４．

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

值的合理判断，并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增

持计划。

５．

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本公告日起

６

个月内。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

如遇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１０

个交易日以上的，增持计划在股票

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本次股份增持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等行为。

６．

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

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连续竞价和大宗交易）或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增

持公司股票。

三、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的风险

１．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增持资金未能及时到位，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

施或无法实施的风险；

２．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无法达到

预期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增持主体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四、 其他说明

１．

参与本次增持计划的公司董事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

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２．

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将严格遵守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３．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

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增持主体将根据股本变动，对增持计划进行相应

调整并及时披露。

４．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相关规

定，持续关注增持主体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８８３３６

证券简称：三生国健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１８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自愿披露与宜明昂科合作开展赛普汀 （伊尼妥单抗）联合

ＩＭＭ０１

临床研究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近日，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宜明昂科生

物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明昂科”）签订《联合用药开发合作协

议》，合作共同推进抗

ＨＥＲ２

单克隆抗体赛普汀？ （伊尼妥单抗）与抗

ＣＤ４７

融合蛋

白

ＩＭＭ０１

（以下简称“

ＩＭＭ０１

”）组合疗法在中国的临床开发和商业化。 该合作将

由公司主导，作为研究发起者负责临床方案设计及临床运营，宜明昂科将为研

究提供

ＩＭＭ０１

。 该合作将针对多种

ＨＥＲ２

阳性肿瘤患者进行临床研究，评估伊尼

妥单抗与

ＩＭＭ０１

双药联用的药物安全性，耐受性和疗效。

本项目研发周期较长，短期内对公司经营业绩不会产生影响。

本项目研发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研发各阶段均有一定风险，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控制投资风险。

一、伊尼妥单抗的基本情况

赛普汀？ （伊尼妥单抗）是中国第一个获批上市的

Ｆｃ

段修饰，生产工艺优化，

具有更强

ＡＤＣＣ

效应的创新抗

ＨＥＲ２

单抗，与化疗药物联合，已被证明可以延缓

ＨＥＲ２

阳性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病情进展，并带来生存获益。 伊尼妥单抗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获得

ＮＭＰＡ

批准上市，同时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底，伊尼妥单抗通过了医保谈判，

首次被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２０２０

年版）》，

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

日执行。 根据中国女医师协会乳腺疾病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进

展期乳腺癌共识指南

２０２０

（

ＣＡＢＣ３

）》，伊尼妥单抗（赛普汀）成为进展期乳腺癌

治疗优选方案之一。 根据国卫办医函〔

２０２０

〕

１０４７

号，伊尼妥单抗已纳入《新型抗

肿瘤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２０２０

年版）》。

二、抗

ＣＤ４７

融合蛋白

ＩＭＭ０１

的基本情况

注射用

ＩＭＭ０１

项目是基于宜明昂科“

ｍＡｂ－Ｔｒａｐ

”技术平台研发的、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新一代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针对免疫调节靶点

ＣＤ４７

，通过激活巨噬

细胞对肿瘤细胞的吞噬作用，并将吞噬处理的肿瘤抗原递呈给

Ｔ

细胞，从而发挥

强大的肿瘤免疫治疗效应。

ＩＭＭ０１

项目完美解决了

ＣＤ４７

靶点药物研发核心痛

点，目前已分别在中国、日本和美国获批发明专利。

ＩＭＭ０１

与其它同一靶点药物

的最大差异化就是完全避免了与红细胞的结合，不会引起严重贫血事件。 同时

由于糖基化修饰，大大降低了药物的免疫原性，改善了药物的

ＰＫ

，显著提高了药

物的生物利用度。

Ｉ

期临床试验结果初步证实了

ＩＭＭ０１

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三、宜明昂科的基本情况

宜明昂科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在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江高科技园区成

立，专注于抗肿瘤免疫治疗产品的开发研究，主要包括双特异性抗体、新型重组

蛋白、以及

ＴＡＮＫＴＭ

细胞治疗等。 这些产品的共同特征就是通过激发调动患者

自身的免疫系统来发挥抗肿瘤效应，并最终抑制肿瘤细胞的继续生长，逆转由

此而导致的一系列恶性症状，从而让患者逐渐回到健康的集机体状态。 目前已

有多个新型抗肿瘤药物处于临床研究阶段。

四、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范围：潜在适应症。

（二）合作区域：双方同意中国为合作区域。

（三）申报事宜：公司作为各期临床研究的申报主体。

（四）药品供应：公司免费提供伊尼妥单抗用于临床实验；宜明昂科免费提

供

ＩＭＭ０１

用于临床实验。

（五）费用承担：在合作范围内的联合用药的临床实验所产生的费用由公司

承担。

（六）合作期限：双方盖章之日起正式生效。

（七）知识产权：就联合用药进行临床实验过程中所产生的数据，以及在临

床实验过程中公司或公司委托的主体整理或收集的资料和信息，所有权归公司

和宜明昂科双方共同享有。 就因联合用药合作项目产生的知识产权，由公司和

宜明昂科双方作为所有权人。

五、对公司的影响

基于伊尼妥单抗临床验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公司正在开展多项临床试

验，包括和其他创新药物的联合应用，进一步探索和扩展伊尼妥单抗的临床适

应症。与宜明昂科合作探索伊尼妥单抗和

ＩＭＭ０１

的联合治疗方案，能够为患者提

供更多更有效的治疗选择。

六、风险提示

１

、本项目研发周期较长，短期内对公司经营业绩不会产生影响。

２

、本项目研发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研发各阶段均有一定风险，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控制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８

日

股票简称：天马科技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６６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３１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孙公司

股权收购进展暨收购相关标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控股孙公司福建华

龙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龙生物”）此前通过竞拍方式取得龙岩

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等六家公司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披露的《关于控股孙公司参与股权竞拍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２０

）。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华龙生物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出具的《经营者

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垄断审查决定［

２０２１

］

１５７

号），决

定对华龙生物收购龙岩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等六家公司股权案不实施进一

步审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相关公

告。

近日，华龙生物根据与交易对方签署的《产权交易合同》及相关约定，已办

理完毕宁德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永安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及备案手续，宁德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宁德鑫华

港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德鑫华港”），永安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名称变

更为永安鑫华港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安鑫华港”），华龙生物已持有宁德

鑫华港、永安鑫华港

１００％

股权。

截止公告日， 宁德鑫华港已取得宁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营业执

照》，永安鑫华港已取得永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

息如下：

１

、宁德鑫华港登记信息

名称：宁德鑫华港饲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５０９００ＭＡ３４ＡＦＰＴ８Ｔ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福建省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金湾路南

８

号

法定代表人：陈文忠

注册资本：壹仟伍佰万圆整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０８

月

２６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６

年

０８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６６

年

０８

月

２５

日

经营范围：配合饲料（粉料、颗粒料）、浓缩饲料制造和销售；预混合饲料销

售；编织袋销售；农产品销售；家禽和家畜销售；蔬菜和水果种植；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２

、永安鑫华港登记信息

名称：永安鑫华港饲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５０４８１３９９３６２５６３８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永安市曹远大兴工业区

２６

号

法定代表人：陈文忠

注册资本：贰仟万圆整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０５

月

２６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４

年

０５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６４

年

０５

月

２５

日

经营范围：配合饲料（粉料、颗粒料）、浓缩饲料制造、销售；蔬菜、水果种植；

预合料（核心料）、编织袋、农产品、家禽、家畜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但国家禁止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此前，龙岩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南平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武平中粮

华港饲料有限公司、漳州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名称变更及股权转让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备案手续已办理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

日、

４

月

６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孙公司股权收购进展暨收购相关标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

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２７

、

２０２１－０２９

）。

截止公告日，华龙生物竞拍取得的龙岩中粮华港饲料有限公司等六家公司

股权，已全部完成名称变更及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华龙生物已

持有上述六家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市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９

证券简称：安泰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１９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２０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泰科技”）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在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了《

２０２０

年年度报告》及《

２０２０

年年度报

告摘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

２０２０

年年度经营情况，公司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１７

：

００

时在“安泰科技投资者关系”小程序举行

２０２０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 本次网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

者可登陆“安泰科技投资者关系”小程序参与互动交流。 为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

见和建议，提前向投资者征集问题，提问通道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开放。

参与方式一：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安泰科技投资者关系”；

参与方式二：微信扫一扫以下二维码：

投资者依据提示，授权登入“安泰科技投资者关系”小程序，即可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李军风董事长，毕林生董事、总经理，陈哲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刘劲松财务负责人。

敬请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９

证券简称：安泰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20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盈利：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６

，

０００

万元

盈利：

８２７．３４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０４．３５％

一

６２５．２２％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０．０４９

元

／

股

－０．０５８

元

／

股 盈利：

０．００８１

元

／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一季度经营业绩预计同比实现大幅增长，预计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较

上年同期增长

４０％

左右，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０４．３５％

一

６２５．２２％

。 经营业绩大

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通过持续改革调整和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公司产业结构和

产品结构调整效果开始显现，公司主体产业产品盈利能力显著增强，产品毛利

率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提升。 其中，公司两大核心业务“难熔钨钼精深加工制

品”、“稀土永磁材料及器件”销售收入及利润大幅增长。

预计公司一季度非经常性损益对经营业绩的影响约

１６７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具体以

２０２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

的数据为准。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做好信

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５０７７

证券简称：华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２２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２０

年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１０

：

００－１１

：

３０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路演中心” （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

ｃｏｍ／

）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

公开征集问题：投资者可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９

日（星期五）

１７

：

００

前将有关问

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邮箱（

ｚｑｂ＠ｈｕａｋａｎｇ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ｍ

），公司将在说

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公司

２０２０

年年度报告，为加强与投资者的深

入交流，公司拟以网络互动的方式召开

２０２０

年年度业绩说明会，欢迎广大投资

者积极参与。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星期三）

１０

：

００－１１

：

３０

（二）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路演中心” （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

ｃｏｍ／

）

三、参加人员

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陈德水先生，副董事长、财务负责人余建明先生，董事

会秘书、副总经理郑芳明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１

、 投资者可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 （星期三）

１０

：

００－１１

：

３０

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２

、投资者可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９

日（星期五）

１７

：

００

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

形式发送至公司邮箱（

ｚｑｂ＠ｈｕａｋａｎｇ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ｍ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咨询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０－６０３５９０１

电子邮箱：

ｚｑｂ＠ｈｕａｋａｎｇ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ｍ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查看本次业绩说明

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７

日


